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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微信加我，长期有效”
“高价收微信，不想卖的可以租，
一天 180元”……近期，一些朋友
圈、微信群里出现了类似“广
告”。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微信号
大多被不法分子用来实施诈骗、
洗钱等犯罪活动。

案例
出租微信号谋利 换来刑事

强制措施
2019年 10月，河南新乡某技

校学生李某、毕某发现了“生财之
道”：把微信号出租给他人，每天
只需同步登录微信电脑版，就有
80元报酬。他们又多次以每天50
元的价格收集同学、朋友的微信
号，出租给别人赚取差价，几个月
获利超万元。

今年4月警方发现，犯罪分子
利用李某、毕某租来的100余个微
信号添加了上百个兼职类微信
群，发布网络刷单、贷款等诈骗信
息，进而实施电信诈骗活动。随
后，李某、毕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网络
上不少人在做微信号、支付宝账
号的“生意”，有的网络账号日租
金甚至高达数百元、上千元。记
者在网上联系到一个收微信号的
中间号商，他介绍说，租用是通过
登录微信电脑版的方式实现“双
平台登录”。刚注册的号最便宜，

“养”了几个月、有朋友圈的账号
贵一点，如果绑定了银行卡、有支
付功能就更贵一些，而具有大额
转账功能的最贵。一个注册半年
以上、好友40人以上、朋友圈活跃
的微信号，日租金可达60元到100
元。

微信平台表示，微信号是不
允许出租的。如出租可能面临微
信账号、个人数据和隐私信息等
丢失或被他人滥用，支付等账户
资金安全存在巨大风险；微信账
号被他人利用从事违法犯罪行
为，导致账号主体也可能因此承
担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发现
租来的微信号 多被用于违

法活动
广东警方介绍，一些广告主、

商家用租来的微信号发布虚假广
告、色情和赌博信息等。还有一
些人利用租来的账号躲避反洗钱
平台的监测，把通过欺诈、赌博等
获得的赃款分散成小额资金转
移。出租微信号的号主在未察觉
的情况下，可能已经协助他人完
成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沦为不
法分子的帮凶。

对于不法分子通常宣称的登
录微信电脑版实现“双平台登
录”，微信团队介绍，这其实是利
用违规外挂软件对微信的功能和
界面进行修改，添加恶意功能，篡
改微信客户端数据。

北京孟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舒
胜来表示，微信号本身是免费注
册的，出钱租别人微信号的人，一
般是为了实施各种违法犯罪活
动。把个人微信号租给他人，号
主的行为也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此外，如果把他
人的微信号倒手转租、转售给别

人，则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

来自裁判文书网的判例显
示，2018年，福建的张某从他人手
中购买微信账号，修改密码后转
手以 30元至 70元的价格销售给
茶叶商人李某，获利61360元。后
张某因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3年。

警方表示，目前打击此类犯
罪依然存在一些难点。例如，租
借微信号的中介常常是异地作
案，还经常通过伪造 IP地址或利
用海外注册 IP进行犯罪，导致犯
罪嫌疑人难以确定，造成电子证
据取证困难。

建议
制定明确规范 加大风险提

示
据了解，用户和微信平台签

订的《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
协议》约定，微信用户不得赠予、
借用、租用、转让、售卖微信账号
或者以其他方式许可他人使用微

信账号。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等专家建
议，微信平台应加大风险提示力
度，不要仅在用户许可协议里提
示，应单独提出，帮助用户充分了
解出租账号存在的财产、法律风
险。同时，应加强对此类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及处理情况的宣传，
并运用技术手段及时防范。

业内专家说，微信、支付宝支
付应用越来越广泛，但目前国内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对出租、
出售个人微信、支付宝账号行为
缺乏明确规范。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欧卫安
认为，微信、支付宝转账与银行卡
转账，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在网
络诈骗手段已渗透到微信、支付
宝等支付方式情况下，对社交与
支付功能合并的平台应实施更严
监管。可以根据支付机构的分类
评级情况和支付账户实名制落实
情况，对支付机构实施差别化管
理，加强银行、通信部门与公安机
关的联动管控。

警方提醒，用户要加强防范
意识，妥善保管好个人微信号、支
付宝账号、QQ号等信息，一旦发现
有人利用上述信息实施犯罪，要
第一时间向警方举报。

出租微信号日入上千元？
为贪图小利付出沉重代价 专家建议平台加强提示

近 日 ，作 为 阿 布 扎 比（Al
Dhafra）项目的中标者之一，晶科
科技与阿联酋水电公司 (EWEC)
正式签署了为期30年的电力收购
协议(PPA)。

拥有十亿瓦规模筹建项目
晶科电力成立于 2011 年，是

专业从事光伏新能源的电力资产
开发、电站建设、电站运维、投资
管理、电力生产和销售等主要业
务的知名全球性独立光伏电站生
产企业，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供
应可持续、经济的清洁能源。截
至 2019年底，晶科电力已并网约
3GW光伏电站项目。公司目前正
处于强势增长期，拥有十亿瓦规
模的雄厚筹建项目。专业的开发
能力、高度整合的太阳能价值链、
对区域市场的了解、客户认证的
太阳能技术与 EPC管理，加之顺
畅的项目融资和持续的资产定理
使得晶科的吉瓦级电力项目能够
高效运转。

晶科电力由太阳能领域的先
进技术、项目融资、EPC建设和法
律专家共同致力于积极开发对太

阳能实际应用的日益增长的需
求。同时，集团还为其客户提供
能源开发的专业技术、EPC建设、
项目融资和资产管理（运营与维
护）服务，以诚信和专业的服务网
络为客户在预算内提供大规模的
太阳能发电设施。

项目可满足16万户阿联酋家
庭

近 日 ，作 为 阿 布 扎 比（Al
Dhafra）项目的中标者之一，晶科
科技与阿联酋水电公司 (EWEC)
正式签署了为期30年的电力收购
协议(PPA)。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约 2GW，
其将是继阿布扎比第一个大型光
伏 项 目 1,117 MW Noor
Abu Dhabi 成功运营后，由当地
政府招标的又一个大型光伏项
目。此前，晶科科技与法国电力
公司（EDF）组成联合体，参与了该
项目的竞标，并以 1.35美分/千瓦
时的历史性报价于 2020 年 4 月
EWEC的公开宣读结果中排名第
一。

根据阿布扎比能源公司官方

估计，Al Dhafra 项目建成运营
后，发电量将可以满足约 160,000
户阿联酋家庭的用电需求。并使
得阿布扎比的光伏装机总容量提
高到约 3.2GW，每年可以减少超
过360万公吨的碳排放，相当于减
少720,000辆在路上行驶的汽车排
放量。

项目将在发电能力和电价方
面创造新纪录

晶科科技董事长李仙德对此
表示，“晶科科技一直致力于未来
能源体系的变革和重塑，积极构
想和参与各类能源服务领域的实
践。我们非常看好中东地区的可
再生能源市场，Al Dhafra项目的
建设将有利于推进阿布扎比的能
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
们进一步提升国际光伏发电市场
的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地位的重要
契机。”

同时，李仙德补充道，“Al
Dhafra项目不仅标志着阿布扎比
公用事业规模发电的又一个重要
里程碑，它还将在单厂发电能力
和竞争性电价方面创造新的纪

录。随着我们其他业务渠道在全
球的执行， 晶科科技将继续履
行其承诺，为消费者、购电方和全
球提供可再生能源。”

阿联酋水电公司 （EWEC）
首席执行官 Othman Al Ali 表
示：“我们很高兴能与我们的合
作伙伴一起签署这份创历史纪
录的低太阳能电价的 PPA。我们
正 在 努 力 确 保 长 期 的 能 源 供
应，并加强太阳能在满足当前
和未来能源需求方面的整体作
用。结合关键的技术进步，Al
Dhafra项目也将对我们当前电力
供应方式的多样化产生重大意
义。而基于我们在阿联酋开发
了低碳电网，这进一步推动了
我们的战略计划，包括水务和
电力生产的转型。”

此外，法国电力可再生能源
公司首席执行官布鲁诺·本萨森
（Bruno Bensasson）则表示：“我们
非常自豪能在Al Dhafra获得世
界上最大的太阳能项目，这成功
反映了我们在阿布扎比与晶科科
技合作向EWEC提交该竞标项目

的品质。无论是太阳能项目还是
正在沙特阿拉伯建设的 400兆瓦
风力发电场，都清楚地表明了我
们积极参与中东能源转型的承诺
和决心。中东地区在低碳能源领
域的雄心勃勃与广泛布局对我们
而言也同样具备极高的战略意
义。”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低 碳 、高
效、可再生能源，已是国际能源
发展的必然趋势。建成之后，
Al Dhafra 项目将成为全球最
大的单体太阳能发电站，也将
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绿色
能 源 领 域 里 程 碑 式 的 光 伏 项
目，对整个光伏行业起到技术
示 范 和 标 杆 的 作 用 。 与 此 同
时，该项目进一步彰显了晶科
科技的全球化竞争优势以及一
体化解决方案的能力。“站在全
球的高度，用全球的视野，整合
最适宜的资源，完成最终的价
值实现，是我们不变的目标。”
李仙德总结道。

山东济宁300KW水面漂浮分布式项目。

晶科科技拿下阿布扎比2GW光伏项目
与EWEC正式签署为期30年电力收购协议，董事长李仙德表示进一步提升国际光伏发电市场品牌影响力

山东济宁100兆瓦水上漂浮领跑者光伏电站。

江苏美勒家具分布式项目9MW。


